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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福州市火车南站东侧配套道路工程（二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：
你司报送的《福州市火车南站东侧配套道路工程（二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)收悉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等规定，并征求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局意见，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福州市火车南站东侧配套道路工程（二期）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规划红线范围内，项目新建站后路，改造环岛路。新建站后路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，长856.33米、宽50.00-59.25米，其中:桩号ZHK0+758处新建南湖1号桥(长34.50米、宽53.00米)，新建电力隧道长856.33米(直径4.14米)，桩号ZHK0+486.65、ZHK0+641.263处分别设置人行地道1座；改造环岛路长120.00米、宽4.50米(桩号HDK5+845处新增1处主线出口)。主要建设内容：道路、桥梁、电力隧道、地道、给排水、电气照明、配套管线、绿化、交通及安全设施等。根据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，该项目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。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，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，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，项目建设可行。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
项目在施工和运营中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合理布局施工现场、安排施工作业时间，防止施工噪声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。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523-2025）。对预测超标的规划住宅区1、规划住宅区2、湖滨府小区等环境敏感目标采取安装隔声窗等措施。运营期应加强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噪声监测，根据跟踪监测结果完善噪声防治措施，确保运营期声环境质量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2类标准（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(含三层)的建筑为主，第一排建筑物面向街道一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 4a类标准;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(含开阔地)的建筑为主，道路红线外35米范围内执行4a类标准)。

（二）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，不得擅自扩大临时用地面积。易扬尘作业应采取湿法,施工场地应通过设置围挡、喷淋、道路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扬尘影响。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，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施工废水统一收集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。开挖土方应及时回填或清运，弃方运至渣土主管部门指定的弃土点。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临时用地进行生态复垦和植被恢复。
三、《报告表》批准后，如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评。《报告表》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，项目方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应当依法报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核。

四、项目应加强环境管理，推进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。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五、我局委托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开展该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，竣工后，由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。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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